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

校办发[2009]23号


教材发放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

2009年9月18日上午，冯向东书记主持召开教材发放工作协调会，副校长金国杰、教务长王炎坤、设备处处长陈仁明、设备处韩晓宁、教务处副处长韩森梅、教务处雷敏、采购中心黄丹凤参加会议。会议首先肯定本学期教材发放工作是成功的，但同时指出，教材征订发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。为总结经验，进一步理顺关系，减少失误，学校专题召开此次教材发放工作协调会。会议形成如下决议：

一、教材征订计划由教务处负责制定。教务处于每年5月20日和11月20日前分别将秋季和春季教材征订计划（初稿）交给采购中心。教材征订计划应包括课程名称、开课时间、教材名称（含书名、书号、出版社）、使用教材专业班级、教材数量。

采购中心收到教务处的教材征订计划（初稿）后，及时与新华书店联系并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信息到教务处。反馈信息应包括：是否有该种教材、教材能否在开课前供应等。
教务处收到采购中心反馈信息后，及时与各教学单位联系，更换无法购到的教材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。调整后的教材征订计划（完整稿）经教务处分管副处长签字后，于6月30日和12月30日前正式下达给采购中心，同时给设备处一份供发放教材时使用。
二、教材采购工作由采购中心负责。采购中心应按照教材征订计划保证教材及时到位。为保证部分学生转专业的教材增量供应，教务处应在热门专业使用的相关教材后备注标明，便于采购中心与新华书店联系，对此类教材提供一定裕量以保证供应。
三、教材发放工作由设备处负责。设备处应做好教材验收入库、保管、发放和结算工作。老生教材在新学期开学时发放，新生教材在军训结束前一周内发放。每批教材到库后，设备处及时通知相关专业的学生前来领取。对未按时到库的教材，设备处应及时通知教务处和相关教学单位，以便采取相应措施；迟到教材到库后，应及时通知相关教学单位前来领取。每学期教材发放工作结束后，剩余教材经由采购中心退回新华书店；设备处向教务处和采购中心提交教材实发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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